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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供销社项目支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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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县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按照中央国务院和国家供销合作总社的要求，研究我县农村产业化生产机构的情况；引导、组织、筹建农村专合组织，引导农民进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指导、协调、帮助下属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壮大；建立和规范全县生产资料网点，协同有关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和过期失效商品，宣传价格政策，确保农民利益；推广普及农业科普知识，收集整理和发布市场信息与致富信息；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
2．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按照乐山市供销社下达我县2021年工作目标任务和县“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目标任务，编制峨边县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项目。
3．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
峨边县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项目资金使用方案经集体讨论同意后实施，资金使用过程中接收县监事会监督，所有奖补资金在验收合格后进行奖补。
4． 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资金分配在优先保障市下目标任务完成。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持续深化供销综合改革，完成基层建设，在乐山市供销社的指导下，不断完善我县供销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和县“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目标任务。
2．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围绕全县“三河三带、四区多元”产业布局规划，在保持经营服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在全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建成新型基层供销社示范社4个，是在建好的社有企业5个基层社里面提升建设的。分别是大堡镇惠宜供销合作社、宜坪乡勤农供销合作社、新场乡彝妹供销合作社、毛坪镇鸿盛供销合作社，完成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场地建设、县供销社入股占比超过34%、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统计制度，已将企业经营数据纳入全国统计联网直报系统等内容，达到验收标准。    
3． 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项目申报内容是与实际相符，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按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县供销社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兑现、财务管理、社会效益等做出自我评价，通过对项目支出效评价，了解掌握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项目按照市下目标和县“两项改革”目标任务进行申报，申报资金10万元，县财政批复资金10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县财政安排10万元项目资金
2．资金到位。10万元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3．资金使用。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资金已全部支出，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等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此次项目资金的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项目在预计范围内，通过验收合格后实施奖补。
（2） 项目管理情况。
 县供销社严格按照职责职能进行项目管理。
（3） 项目监管情况。
县供销社监事会全程对项目进行监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围绕全县“三河三带、四区多元”产业布局规划，在保持经营服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在全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建成新型基层供销社示范社4个，分别是大堡镇惠宜供销合作社、宜坪乡勤农供销合作社、新场乡彝妹供销合作社、毛坪镇鸿盛供销合作社；新建改建村级供销社2个。已完成五渡镇铜河村、红旗镇四坪村村级供销社的布点和建设工作；改造提升薄弱基层社1个。
（二）项目效益情况。
新型基层社建设秉承“扎根农村、为农服务”的宗旨，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根本，以联结农民利益为核心，以促进产业发展壮大为引导，整合资源，创新农业服务方式，带动当地农业高效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着力破解我县农产品在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瓶颈，在农业产业扶贫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持续推进供销综合改革的新举措。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峨边县供销社培育壮大工程项目，从编制实施方案、决策过程、资金分配、资金到位、资金管理、组织实施、项目效果等方面落实情况较好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